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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 诚信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究诚信的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考 

察中外传统诚信观，确认诚信是一种以诚实守信为根本要求的伦理观念，是一种“德”“得”相通的社会行为，是一种 

融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制度规范，具有普适性、二重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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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作为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规范，为各个民 

族普遍认可，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阶 

段，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涵义。现代经济是高度发 

达的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基础，必须 

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诚信的基本内涵。 

一

、诚信观的历史审视 

诚信产生于人类的交往实践。在绵绵的历史长 

河中，中国和西方都形成了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影 

响深远的传统诚信观，为现代市场经济诚信观的产 

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西方传统诚信观进行宏 

观历史审视，是理解现代市场经济诚信观的切人点 

和突破口。 

1．中国传统诚信观 

诚信，在中国伦理文化中古已有之。“诚信”一 

词最早见于《商君书·靳令》。就诚信本意而言，它是 

指诚实守信；从其价值取向上看，诚信是进德修身之 

道、立身交友之本、举国为政之基，强调操守和自律， 

是一个重要的德性范畴。从语源上看，“诚信”是一 

个综合性概念，原本是由“诚”和“信”两个规范组成 

的，而这两个规范都是古代重要的哲学伦理范畴。 

“诚”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是真心实意、无妄 

不欺之意。《礼记·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 

也。”宋朝朱熹注：“诚者何?不 自欺，不妄之谓 

也。”【】 古代，“诚”既被作为本体论概念使用，也被作 

为伦理学范畴加以推崇。 

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诚”，表述的是宇宙本体 

真实无妄的特性。从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出发，“诚” 

源于人们认为鬼神“真实存在”。先哲们起初认为 

“诚”是人们笃信鬼神的虔诚心理和行为方式，现存 

古籍《尚书》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之说。后来， 

先哲们对“诚”的理解逐渐摆脱了宗教色彩，认为 

“诚”是宇宙本体的真实存在。《礼记·中庸》提出： 

“诚者，天之道也”。宋朝朱熹注：“诚者，真实无妄之 

谓，天理之本然也。”【2 这就是说，作为“天之道”的 

“诚”，乃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是真实无妄的实 

际存在。 

伴随着对宇宙本体“诚”的特征思考，古代思想 

家们也深入研究人本身“诚”的本性，赋予“诚”以人 

伦意义。作为伦理学范畴的“诚”，表述的是人真实 

无妄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朱熹注：“诚之者，未 

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 

也。”【2 当然，“诚”作为人道，是在人的行为合于天道 

(遵循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追 

求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人要尊从和效法天地之 

“诚”，追求和践履人性之“诚”，在此过程中，实现 

“诚”作为“天之道”和“人之道”的内在统一，达到“真 

实无妄”的境界。《礼记·中庸》言“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 

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 

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认为“诚”是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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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所谓“诚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也0’’[ ] 

作为人的基本德性，“诚”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 

中地位甚高。苟子把“诚”看作德行的基础，认为致 

“诚”则各种德性必然自备：“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 

诚则无它事矣。”_4 戴震说：“诚，实也。⋯⋯善之端 

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 

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日善，日德，尽其实之 

谓诚。”_5 宋人周敦颐认为，一切道德都源于“诚”， 

“诚”是五常的根本，各种善行的源泉，仁义礼智信以 

及一切德行，都以诚为基础。“诚，五常之本 ，百行之 

源也。”_6 王夫之则把“诚”看作真善美的统一、仁义 

礼智的高度 自觉和真实体现。 

“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伦理规范，本意 

为诚实无欺、守言行诺、信任信用。“信”首先是诚实 

无欺、守言行诺之意。“信”是会意字，字形结构为 

“人”与“言”相合，故“人言为信”。东汉许慎《说文解 

字》日：“信，诚也，从人言。”“信”与道义相近，人说过 

的话要践履和兑现。《论语·学而》日：“信近于义，言 

可复也。”墨家对此持相同观点。墨子曾说，行兼爱 

之人的重要特征是“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 

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除“诚实守诺”之意外， 

信任信用也是“信”的本义。《论语·阳货》：“子张问 

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 

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信则人任 

焉”，就是说守信用能为人所信任。《大学》、《中庸》、 

《孟子》中言“信”多为信任、信用之意。孙中山先生 

讲“信”时曾说：“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 

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8】(眦 综合起 

来，“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诚实”、“守诺”、“信 

任”、“信用”等多层涵义。 

“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 

儒家学说中地位尤为突出。据统计，“信”字在《论 

语》中出现38次，在《孟子》中出现3O次。“信”为四 

教(文、行、忠、信)和五德(恭、宽、信、敏、惠)的基本 

要素。孔子视“信”为人的一种内在德性和行为准 

则，在《论语·子路》中强调，人要“言必信，行必果”。 

《吕氏春秋·贵信篇》更将“信”看作是天下应共同遵 

循的道德准则：“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 

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孟子讲“善人也，信人也”，把 

“信”放到了与其理想的“善”同等高度。董仲舒更看 

重“信”，并首次将其列入“三纲五常”，“信”由此成为 

“仁、义、礼、智、信”儒家伦理“五常”中的一个重要规 

范。 

考察我国历史文献中的“诚”与“信”的基本含 

义，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与“信”规范是 

有区别的。其一，“诚”既具有本体论意义，又具有伦 

理道德价值；而“信”始终是一个伦理学概念。其二， 

“诚”偏重于“内诚于心”，是道德主体的一种内在品 

质和态度，多是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强调主体的 

自我修养，具有自主性；而“信”更偏重于“外信于 

人”，不仅指一己之诚，还指“内诚”的外化，是一种涉 

及到与他人关系的社会化的道德践履，多是针对社 

会群体提出的双向或多向要求，具有反馈性。 

区别是统一的前提，“诚”与“信”的相通更是显 

而易见的。其一，“诚”与“信”作为人的重要德性，都 

有真实无妄的意思，意义相近，可以互训。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信，诚也”。其二，“诚” 

是“信”的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人惟有具 

备诚实之德，才可能真正做到守信；人也只有做到守 

信，才能将自己的诚实表现出来。 

着眼于“诚”与“信”的内在统一，中国古代思想 

家便将“诚”与“信”联合成一个规范“诚信”来使用。 

战国末期，苟子曾将“诚”与“信”联用，并论述了诚信 

的作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_9 隋唐前后“诚信”更 

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范畴不断被使用，并被摆到至 

高无上的地位：人“虽有仁智，必以诚信为本。故以 

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欺诈为本者，谓之小人。 

君子虽殒，善名不减。小人虽贵，恶名不除。”_1oJ 引 

“诚”与“信”联用，巩固和深化了“诚”与“信”两 

个规范的意义。“诚信”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 

其基本的内涵和要求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即真诚 

无妄，言如所思，行如所言，要求达到诚心、诚言、诚 

行的统一。守信，即诚实不欺、恪守信约。强调诚 

实，讲求信用，注重信任，达到由诚实到守信用再到 

信任的境界。不惟如此，“诚”与“信”联用，还进一步 

明确了中国传统诚信的道德本质，更加充分地展现 

出中国传统诚信的伦理价值取向。 

第一，诚信是修德之道、立身处世之本。人之为 

人，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志就是具有诚信品格。诚信 

是做人的第一要素，是立身处世的道德起点，人如果 

能做到诚实守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行得通；否则， 

人不仅难以立足还将寸步难行。孔子多次论述过这 

个问题。《论语·为政》中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大车无辊，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论语·卫 

灵公》中又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诚信立人，是由 

内而外的立，因此，诚信本身就是进德修身之道，是 

自我进行反省内求的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正如朱 

熹《集注》中所言：“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总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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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为成德之法，有成人之美。 

第二，诚信是交友之道、人际交往之基。诚信是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人立足于社会，必然与 

他人交往和联系。人们厌恶尔虞我诈，崇尚与人坦 

诚相待、和谐相处、友好交往。为此，孔子在《论语· 

公冶长》中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 

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诚 

信待人是人诚信待己的前提和条件。孔子主张要选 

择有诚信品性的良友，要诚信待人，与朋友交言而有 

信。孟子论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 

大焉。”【”]‘‘反身而诚”就是诚实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这样才能“万物皆备于我”。诚实守信是交友之道， 

人际交往之基。因此，人应经常反躬自问，自己与人 

交往是否做到了诚实守信。《论语·学而》中记载，曾 

参便是如此：“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第三，诚信是为政之道、举家治国之根。诚信是 

治理国政，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道德规范。讲求诚 

信，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只有以诚信之德治 

政，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百姓的信赖和拥护。 

《论语》中反复强调取信于民是处理好政事、治理好 

国家的基本条件。《论语·子路》中言：“上好信，则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苟子则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诚信对治政立国 

的重要。“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 

亡，三者名主之所以谨择也。-[12]《左传·僖公二十五 

年》中言：“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总之，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的道德 

信条，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协调人 

们的相互关系，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它又根植于中国宗法社会，以亲缘关系为基础，是基 

本属于人生道德和政治伦理的德性规范，尚不具有 

法律规范的强制约束力。 

2．西方传统诚信观 

在西方，诚信也备受推崇。从词源学上看，“诚 

信”为诚实信用，值得信赖之意。“诚实信用”直接语 

源来自德语 Tren mad C．1auben。德国人的主导观点 

是：“诚信原则的内涵是信赖，它在有组织的法律文 

化中起着一种凝聚作用，特别是相互信赖，它要求尊 

重他人应受保护的权益。”n。J(n舶 英国人用“honesty” 

来对应“诚信”，基本含义是：值得信赖的，不可能是 

谎言或欺骗；直率的，不隐瞒事实。社会契约论者基 

本上把诚信视为人的一种然诺、履约行为规范。其 

先行者格劳修斯指出，守约是人的本性，人们订立契 

约产生 民法，“有 约必践，有 害必偿，有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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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r1 ](Pno 洛克从违约失信引起恶劣后果的角度阐 

述了守信履约的问题，认为如果按照契约受人民信 

托而存在的统治集团背信弃义，违约自是，人民则可 

以通过革命来将其推翻。“诚实守信”也被西方人看 

作美德，但更被视为人们必须遵守的商业规则和法 

律规范。 

诚信是清教徒的德性要求和伦理价值取向，是 

治产经商的规则。《旧约·箴言》就说“行事诚实的， 

为上帝所喜悦”。在《圣经》中多处讲到人如果违反 

约定，就要受到上帝制裁。在西方历史上，诚信不仅 

是上帝对人们的品质要求，更是清教徒为在经商中 

获利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清教徒的诚信指不说 

妄语、不轻易起誓，禁绝买卖交易中的欺诈。17世 

纪英国著名的清教徒牧师里查德·巴克斯特在他的 

名著《基督徒守则》中指出，商业中存在竞争是无法 

避免的，但是竞争时不能放弃诚实这一美德。事实 

上，“诚实乃最精明的行为”，这是一句备受青睐、广 

泛流行的格言，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商人视诚实信 

用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准则。显而易见，诚信既被视 

为一般新教伦理道德，又被视为神圣的经营伦理观， 

在清教徒实践中含有获取世俗功效和利益的内容。 

如果说在经济活动中清教徒推崇诚信是出于对 

上帝的敬畏和对利益的追逐，那么西方在生活各个 

领域中推崇诚信，则更主要是源于诚信在法律中的 

特殊意义。法律语境中的“诚信”，意为诚实、善意、 

正当、守信等，主要指守信履约，即诚信是“对承诺和 

协议的遵守和兑现”n 。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经院哲 

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对诚信与法律的关系做了明 

确地说明，他说：“一件出售的物品，如有以下三种缺 

陷之一，就构成了欺骗，是不道德的，是非法的。第 
一 种是关于物品之品质方面的，如果卖给者知道他 

所卖的物品中的缺陷，他就是进行欺骗，这个销售就 

是非法的。”“第二种缺陷是关于那种用量具来测认 

的数量方面的，如果一个人在出售物品时有意地使 

用较小量具，他就是干着欺骗人的勾当，这样的销售 

也是非法的。”“第三种缺陷是关于质量方面的，诸 

如，把一个衰弱畜牲当作强壮的来卖，假如一个人有 

意地这样做，他就是在销售中干着欺骗人的勾当，因 

而这个销售是非法的。”|1 J( ’ 

诚信获得法律形式最早见于罗马法。受希腊自 

然法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出于现实的法律需 

要，罗马人认为“任何受治于法律和习惯的民族都部 

分适用自己特有的法律，部分地适用全人类共同法 

律。每个民族专为自身治理制定的法律，是这个国 

家所特有的，叫做市民法，即该国本身特有的法。至 

于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则受到所有 



民族的同样尊重，叫做万民法，因为一切民族都适用 

它。”[17](朐 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市民法是罗马固有 

的法律，是“永恒不变的”，适用于罗马人；“出于自然 

理解而为全人类制定的”万民法适用于与罗马人有 

经济交往关系的异邦人。为了适用于全人类，万民 

法引入了自然和人之本性的诚实信用，并将其列为 

法律规则。合意契约是罗马一个创造。合意契约典 

型地体现诚实信用的法律效力，它要求诉讼法领域 

中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忠实地履行 自己的义务，即 

恪守诚信原则，实现利益关系的平衡。诚信原则上 

升为法律原则后，就体现为法律范畴内权利和义务 

的统一，表现为强制性规范，广泛地作用于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包括各种市场交易、金融活动、文化交 

流和政治活动，等等。 

总之，西方诚信没有停留在一般社会道德的层 

面，它以契约关系为基础，一开始就与经济和法律相 

伴，基本属于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诚信，相对中国 

传统诚信而言，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是一种工具理 

性，缺乏道德规范的自主自觉性。对中外诚信观进 

行历史审视和比较，有助于科学界定、深刻理解诚信 

的基本内涵，正确认识、全面把握诚信在现代市场经 

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内涵 

通过对中外诚信观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诚信 

绝不是一个仅限于学术界探讨的单纯的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对社会实践产生广泛影响的现实问题。勿 

庸置疑，诚信是一个处在动态关系中的社会历史范 

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规定性。就其本质而 

言，诚信是指社会交往主体以双方已有价值肯定为 

前提，以实现双方应受保护的平等权益为目的的诚 

实守信、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观念、行为和制度。 

具体来说，诚信的本质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诚信是一种以诚实守信为根本要求的伦理观 

念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诚信就被抽象为引导、 

约束、教化人们的伦理观念体系。作为哲学、伦理学 

的研究对象，这是诚信的基本内涵。诚信作为人们 

应当普遍具备和践履的德性规范，首先强调诚实守 

信的道德观念，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诚实守信。 

实质上，诚信是为人处世的最根本的道德准则和要 

求。商务印书馆 2OOO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是 

从这一角度来解释诚信的：“诚实，守信用：生意人应 

当以诚信为本”。显然，这里所说的“诚信”一是指诚 

实，要求人与人交往时说真话，实事求是，不歪曲事 

实，不掩盖真相，不传递错误信息；二是指讲求信用， 

遵守诺言。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为人民服 

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将“诚实 

守信”作为道德建设的重点，充分说明诚信是以诚实 

守信为根本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的。这是一种高尚 

的追求。当这种追求成为人的一种习惯，转化为人 

的内心自律时，就升华为人之为人的道德品质和伦 

理精神。然而，诚信并不要求放弃平等、失去自我。 

相反，以双方的价值肯定为前提，以实现双方应受保 

护的平等权益为目的，从本质上规定了自由、自主、 

平等、公平、正义等人文理念和价值观在诚信内涵中 

的重要地位。诚信交往的基础是交往双方对对方道 

德品格以及价值创造的认同，前提是交往主体的自 

主、自由，必要条件是平等、公平、正义。交往主体必 

须具有平等独立的人格，否则就无法独立自主地支 

配交往载体、选择交往对象、决定交往方式。同时， 

交往主体还必须认可和遵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 

公平和正义就是恪守 自己的职责和履行 自己的义 

务，没有公平和正义的交往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 

任何人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 

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ll 8j㈣ 这也就是说，没有 

公平和正义精神为道德支柱的交往根本就算不上诚 

信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诚信是弘扬自由自主意 

识、公平正义理念等人文精神的观念体系。 

2．诚信是一种 “德”“得”相通的社会行为 
一 切观念的东西最终都要靠人们的社会行为来 

体现。从本质上讲，诚信行为是诚信内涵的核心。 

‘德”、“得”并存于诚信行为的过程与结果之中。 

“德”是道德追求，是理想境界，多强调利他；“得”是 

利益追求，是现实利益，多强调利己，二者是矛盾的。 

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相通的。“德”、“得”相通，千古 

之训。《管子·心术上》日：“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 

谓所得以然也。”-l 诚信行为强调诚实守信、履行义 

务、承担责任，体现为人们理性追求权利、义务和责 

任的合理行为。追求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马 

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 

有关。” J( 人们的诚信行为也毫不例外地源于人 

们对利益的追求与欲望，体现在人们的利益交往和 

置换过程中。行使权利、获取利益，始终与履行义 

务、承担责任相辅相承。一个人行使自己的权利是 
一 种利己行为，它意味着对自身权力的确证以及对 

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捍卫；相反，一个人履行义务是一 

种利他行为，它要以“克己”为前提，甚至在某种情况 

下要牺牲个人利益。实质上，义务就是一种有约束 

力的责任，是建立在实践理性的法则或普遍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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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基础之上的。康德曾说，行为要有道德价 

值，一定要是为义务而实行的。因此，诚信行为并不 

是脱离社会现实、与利益无关的超功利的道德行为， 

而是一种具有一定功利性的道德行为。简言之，它 

是能够实现“德”与“得”的统一、义与利的结合的社 

会行为。 

3．诚信是一种融道德与法律功能为一体的制度 

规范 

制度学家认为，诚信是在诚信思想观念指导下 

建立起的约束交往行为、促进诚信行为、服务社会运 

转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非正 

式制度)和诚实守信的法律规则(正式制度)。从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诚信的制度性、规范性来自 

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以及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属 

性的认识，现实的人的思想和意识受社会客观现实 

状况的决定，即“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 

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lj(麟’规范源于社会现实，又 

反作用于社会现实。规范是保持人特定行为的合理 

性、实现社会有序化存在的保证。一定社会主体的 

经济交往活动总是受诚信规范的制约，道德化的诚 

信规范是人们在处理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 

关系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种“软约束”力；而法 

律化的诚信规范则是涉及人们之间利害关系和道德 

评价的规范，对主体行为具有相应的强制力，是一种 

“硬约束”力。 

显而易见，诚信观念、诚信行为与诚信制度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是建立制度规 

范的思想基础，行为和制度又是观念在实践中的具 

体体现，制度还对行为有能动规范作用，而无论是作 

为观念体系抑或是制度规范的诚信，都是形成并实 

现于人们的自觉活动之中。这也就是说，诚信是一 

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观念、行为、制度，受社会主 

客体因素的共同制约，同历史相伴共生，并随着社会 

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和提升，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社会历史过程。理解和把握诚信内涵，必须从一定 

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克服在诚信本质问题上的抽 

象性误区，即重“形而上之道”的道德诚信，轻“形而 

下之器”的法律诚信；或只重视其精神特质和社会意 

识属性，忽视其实践特性、经济价值。只有这样，才 

能从道德与法律二重性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 

性相统一、理念特性与实践特性相统一的视角，全面 

科学地界定诚信的内涵。 

三、本质特性层面上的诚信 

特性是某事物所特有的性质。在揭示诚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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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诚信的特性，对全面准确地理 

解诚信概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依据诚信的内涵分 

析其特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普适性 

首先，诚信适用于社会的每一个交往主体。无 

论个人还是企业和政府都要讲求诚信之德，都要遵 

循诚信规则。其次，诚信在所有个体、群体的一切交 

往实践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即诚信存在并作用于人 

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 

再次，诚信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人类的交往范 

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扩大，进入现代社会，全球 

化的影响已深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跨地区、跨国度 

的广泛交往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在经 

济领域中，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复杂而密切。世界性的 

贸易体系已经形成，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 

展的大趋势。因此，诚信不再仅仅是适应某个地区、 

某个国家交往实践的特有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 

适用性的世界性问题。 

2．二重性 

诚信既具有道德属性，也具有法律属性。作为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的“道德诚 

信”，被吸收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之中，成为当代 

各国在法律上尤其是在私法上普遍规定的诚实信用 

原则，由此产生了作为法律原则的“法律诚信”。这 

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客观现实。如我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 

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 

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道 

德诚信与法律诚信相互区别，具有不同的功能，不能 

互相替代，但又相辅相成、相互维系。道德诚信是自 

律的、灵活的、倡导性的，而法律诚信则是他律的、稳 

定的、强制性的；法律诚信源于道德诚信，是道德诚 

信的法律化，法律诚信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诚信作为 

基础和依托，道德诚信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诚信作 

为保障。但在现实社会中，道德诚信与法律诚信并 

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这就是诚信所具 

有的道德与法律二重性的特性。 

3．开放性 

诚信的开放性体现在其时代性、进化性、民族 

性、交流性和共享性等方面。诚信是一定社会历史 

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社会发展 

阶段有不同的诚信观，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 

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形态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形态相适应， 

诚信也必然具有各自独特的内涵和外延。任何文化 

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诚信也是与时俱进的。伴随着 



人类社会的进化，诚信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不 

断进化，总的趋势必然是内容越来越丰富、合理。诚 

信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 

下，诚信各有不同的特点，这使得各民族诚信文化的 

交流成为必要。诚信的普适性又使得各个国家、各 

个民族的诚信观念、行为和制度能够在相当程度和 

范围上共享、交流和融合，从而造就了诚信和时代同 

步、与世界共舞的开放性特性。 

4．继承性 

从对诚信的历史审视中可以看到，诚信经历了 
一 个由传统诚信向现代诚信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 

扬弃传统、吐故纳新、不断创新的过程，具有深刻的 

历史继承性。“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问题，任何一种社 

会伦理建构的形成，都有 ‘原’与‘源’两个方面的成 

因。‘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 

会结构、政治关系及其变革；‘源’即渊源、资源，指历 

史地形成的传统伦理文化(也包括外来的伦理文化 

影响)。”伦理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传统伦理是 

现实伦理建构的文化渊源，从而体现了伦理文化的 

继承性。但是，作为‘源’的传统伦理必然要受到现 

实之‘原’的检验、筛选和改造，以实现‘原 “源’整 

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伦理结 

构。” 这是对诚信的继承性特性的最好诠释。诚 

信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是 

诚信之“原”，而传统诚信文化就是现代诚信之“源”。 

因为，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诚信观，还是西方的诚信 

观，都是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积淀，包含着真理性的成 

分，深刻影响着现代诚信观的形成和发展，在现实社 

会生活中得以发扬光大。 

对诚信概念的多维诠释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 

终的目的是为了在科学理解和把握诚信内涵的基础 

上，使人们充分认识诚信在市场经济中基础地位和 

作用，从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诚信基础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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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nesty has alway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human society．It is henc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make a probe into its essence and connotative meaning．With an examination o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honesty home and abroad．the author makes a confirmation that honesty iS not only an ethical concept based o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but also a social behavior connecting’’ethics"and" ．吣 "，and a norm and system inte． 

grating the functions of both ethics and laws．Apart from these，honesty is al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following four proper- 

ties，ie，universal adaptabaity，duality，openness and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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